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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8屆第7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邀本部針對日本核災5縣食品管制立場及政策方向與近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之稽查及後續處辦情形提出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壹、針對日本核災5縣食品管制立場及政策方向
[bookmark: _GoBack]一、本部立場：自從100年日本311強震引發福島核電廠事故，本部於100年3月25日即公告日本受輻射污染地區生產製造之產品暫停受理其輸入報驗。自本部管制福島等5縣產品輸入以來，解除對日本食品輸入管制就成為日本政府每年在台日經貿會議以及相關的雙邊會議提案討論之議題。惟衛福部立場始終是在未確認福島等5縣食品安全之前，不會開放。
二、政策方向：
(1) 有關日本核災區食品之管制措施調整，需依據國際管理措施、科學實證及風險評估結果，召開專家學者會議，並參考其他各國管控措施，評估日本輸入食品無風險之虞，且充分進行風險溝通後，始研議整體食品安全措施。
(2) 目前加拿大、緬甸、塞爾維亞、智利、墨西哥、秘魯、幾內亞、紐西蘭、哥倫比亞、馬來西亞、厄瓜多、越南及澳大利亞等13國家，已完全解除日本食品輸入之輻射管制措施，鄰近國家如中國大陸自101年無改變、韓國自102年8月增加輸入管制之品項、新加坡配合檢證解除部分禁止輸入縣市及品項。
(3) 本部於103年10月28日預告訂定「由日本輸入之食品，需檢附日本官方出具之產地(都道府縣)證明，始得申請輸入食品查驗」，及「日本輸入生鮮冷藏蔬果、冷凍蔬果、活生鮮冷藏水產品、冷凍水產品、乳製品、嬰幼兒食品、礦泉水或飲水、海草類及茶類製品、糖果、餅乾、穀類調製品等食品報驗時，需檢附日本官方出具之輻射檢測報告，始得申請輸入食品查驗」草案。並於104年2月5日召開「日本食品輻射管理意見交流會議」，針對前揭兩項預告公告蒐集各界意見，作為未來公告之參考。
(4) 針對日本核災5縣食品，本部擬依據3月25日 鈞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有關衛生福利部主管作業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等預算案會議臨時提案內容如期公告，需檢附日本官方出具之產地(督道府縣)證明，使得申請輸入食品查驗。
貳、近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之稽查及後續處辦情形
一、「潤餅皮」添加甲醛亞硫酸氫鈉(俗稱：吊白塊)案
(1) 事件源起：為加強查核非法添加物，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4年1月要求衛生局加強勾稽非法添加物使用情形及稽查，並於104年3月份針對含潤餅皮等清明節食品啟動「清明節常見食品專案稽查」。故本案件係由衛生單位主動調查發現的。
(2) 稽查及處辦情形：
1. 抽驗結果
截至104年3月27日，統計全台衛生局通報結果，共抽驗229件潤餅產品，其中162件完成檢驗，共13件產品檢出與規定不符，其餘產品待檢驗中。
2. 違規產品處理
針對違規產品部分，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已要求業者立即下架回收。
3. 違規業者處辦
違規業者由衛生局移送刑事單位偵辦，針對最終判決結果為不起訴之案件，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將督導衛生局確實辦理行政裁處事宜。

二、非食品級碳酸氫銨製作黑心海帶案
(1) 事件源起：
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為確認食品添加物業者登錄內容正確性，爰規劃「食品添加物販賣業者稽查專案」，針對食品添加物業者進行查核。於3月16日會同屏東縣衛生局於「達鑫化工原料行」查獲該業者將外包裝標示「禁止用於食品」之「碳酸氫銨」，售予高雄市潘姓、台中市古姓及屏東縣古姓等食品業者，食品藥物管理署立刻指示相關衛生局進行查察。

(2) 稽查及處辦
1. 稽查結果
高雄市潘姓、台中市古姓、屏東縣古姓等3業者均使用「禁止用於食品」之「碳酸氫銨」製作海帶產品。
2. 違規產品處理
高雄市潘姓業者違規產品及倉庫全數封存，違規產品截至104年3月25日為止已下架回收257.3公斤。台中市及屏東縣古姓業者現場已無相關產品(產品效期2-3天)。
3. 違規業者處辦
3月18日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即將涉案潘姓業者先行移送檢調，並於3月25日針對該業者拒不提供產品之販售對象資料及規避查核，依違反食安法第47條第1項第10及11款裁處罰鍰新台幣10萬元整。另台中市政府衛生局、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因現場並無查獲違規產品，惟業者承認之前有購入工業用「碳酸氫銨」，用以泡製海帶，爰將涉案業者移送檢調偵辦。
4. 後續稽查行動
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已於104年3月24日啟動「海帶泡製業者使用食品添加物查核專案」，責成各縣市政府衛生局針對海帶製造、販售業者進行稽查，截至目前為止，未查獲製造業者使用不法添加物，販售業者的海帶來源均非上述三名違規業者，並經由所查察之販售業者建立其他上游製造業者清單，以進行第二波加強稽查。
本次查獲違法添加非食品級碳酸氫銨黑心海帶事件，係因新修正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8條規定製造、輸入、販售之食品添加物業者需進行登錄，始得營業，爰經本部食品添加物業者登錄名單中，列為本年度專案稽查對象，可說明現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已發揮實質效用。
三、查獲自日本輸入暫停受理報驗五縣產品換標入境案
(1) 事件源起：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104年2月26日邊境查驗時發現「盛裕貿易有限公司」自日本輸入食品有產地申報不實之情事，經持續擴大追查相關業者，爰於104年3月19日啟動聯合稽查作業，由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區管中心立即採取聯合稽查與邊境管制措施。
(2) 稽查及處辦情形：
1. 稽查結果
截至104年3月27日上午10時，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與各相關轄區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竹縣政府衛生局、台中市衛生局、台南市衛生局、高雄市衛生局) 總計出動近300人次，聯合內政部警政署保七總隊第三大隊至14家業者(8家進口業者與其關係企業)進行稽查。
目前共清查逾3000件產品，共計查獲299件產品製造地疑似為已公告暫停受理輸入報驗之日本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等5縣，現場已封存疑似違規產品共104.4公噸，並命業者立即通知下游業者預防性下架。
所有疑似問題產品均送檢驗輻射，其中401件產品經檢驗未受輻射污染。
2. 處辦情形
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將持續清查日本輸入產品之產地，並將違規產品下架、封存，依規定辦理回收、銷毀或退運，並持續發布新聞稿向外界說明執行情形。
叁、總結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對業務推動之支持與協助，在此敬致謝忱。尚祈　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支持。

